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檢查作業規定 

　　　                                

一、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及所屬機構實施檢查作業，除應遵守海岸巡防機關實施

檢查注意要點之規定外，並依本作業規定辦理。 
二、實施檢查之範圍與要件： 

（一）實施範圍： 

１、海域內航行之船舶、其他水上運輸工具、海上船屋及其他有治安顧慮之處所與載、

物品。 

２、進出港區內人員船舶、其他水上運輸工具、車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及載運之物品。 

３、最靠近進出海岸之交通道路內之人員、車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及其載運之物品。 

（二）實施要件： 

１、對場所之檢查：對於船舶、其他運輸工具、海上船屋及其他有治安顧慮處所之檢

查，應以客觀合理判斷，認已發生危害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 

２、對人員之檢查：應依客觀判斷，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危害或即將發生危

害者，或認其身帶違法物件，令其交驗而經拒絕者為限。 

   前二款所稱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與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

之情形例示如附表。 

三、檢查執行步驟如下： 

(一)登船檢查人員應在登船小組組長指揮下，採取必要之檢查部署，至少雙人制（一人持

武器警戒，另一人檢查），視情況增加之。 

(二)先查核其國籍證書及其他文件，若仍認有違法嫌疑，得以詢問、檢視、保全證據等方

式為之，但不得逾越必要之程度。 

(三)應確認受檢船舶之船籍港、出發港、目的港及航行文件。令其出示航行日誌、報關簿

冊、船員證、及相關之文件。 

(四)基於職權之行使，得對受檢船舶乘員、旅客執行必要之詢問。詢問船長、船員之姓名、

出生年月日、出生地、國籍、住居所、身分證字號及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五)依法填寫檢查文書之檢查紀錄表，如涉及不法行為時，另製作相關通知書及筆錄或採

取蒐證措施。 

(六)現場檢視勘查步驟： 

１、由外而內：由甲板逐步檢視及於船艙內部。 

２、由近而遠：由上船位置延伸，由點而線，由平面而立體，察覺可疑徵候。 

３、由低而高再而下：由甲板、駕艙先行檢視，最後再檢視船艙。 

４、由右而左或由左而右：無論由右而左或由左而右，均應按步就班，不能忽左忽右。 

５、由顯而潛：由現場跡證明顯者先行檢視，然後仔細研究觀察，發掘潛伏之跡證。 

(七)所有的船舶檢查活動皆須遵守本國行政及相關安全法規；船舶檢查的過程當中，巡防

人員若發現任何犯罪活動的證據，應立即展開刑事調查。 

四、注意事項： 

（一）實施檢查時應遵守比例原則，不得逾越必要程度： 

１、採行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２、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危害最少者。 



３、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益顯失均衡。 
 （二）對受檢人實施身體之搜索時，應有巡防機關人員二人以上或巡防機關人員以外之第

三人在場；搜索婦女應命婦女行之。 
 （三）實施檢查應穿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為執行人員之身分，檢查前並應對檢查之對象

告以實施之理由。 
 （四）檢查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檢查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實施對該受檢查

人將有不利影響或妨害交通、安寧者，不得要求同行至海巡隊部進行盤查。 

 （五）實施檢查時，除於勤務中發現符合檢查要件之對象外，應由各巡防機關、單位審慎

規劃，不得不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檢查、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 

 （六）實施檢查時由主官（管）或其代理人或指定職位最高或資深人員主持，人員不宜分

散，以免遭受攻擊或利誘。 

 （七）檢查時發現有走私手槍、毒品時，應不動聲色先將船員集中控制後，立即帶返原巡

防艦、艇、船，以免發生正面衝突。 

 （八）檢查時應注意請受檢船筏開啟船上室內外燈光、以利檢查監視維護執勤人員安全。 

 （九）實施檢查時應儘量避免造成財物損失、干擾正常作業及生活作息。 

 （十）檢查為預防可能之危害，應採取適當之處置，如警戒部署、登檢部署及加強可能遭

受侵害客體之保護等。 

 （十一）檢查之過程，應當場製作檢查紀錄表，由執行人員簽名。 

 （十二）除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理者外，身分一經確定，即應任其離去，不

得稽延或限制其離去。 

 （十三）查獲違法案件時，檢查紀錄表應併案陳報；未查獲違法案件時，檢查紀錄表並應

於當日簽陳主官（管）核閱。 

 （十四）對依法應扣押之物品，應予查扣並製作扣押收據（一式三聯），交予被檢查人收

執。 

 （十五）受檢人當場提出異議及經執檢帶班人員決定無理由得繼續實施時，將第 1 聯交付

受檢人收執，其餘例行性檢查及無異議者，則不予交付第 1 聯。第 1、2 聯由執

行單位留存、第 3聯送上級機關備查。 

 （十六）執行檢查時，得視需要實施攝影、拍照、錄音存證。 

 （十七）檢查勤務結束後，應將執行情形，填註於航海日誌或工作紀錄簿備查。 

五、執行要領： 

 （一）海域登臨檢查： 

１、巡防艦、艇、船在海況許可下，應靠近受檢船舶旁航行，查察該船舶是否有違反法

律之情事或其他可疑之狀況。 

２、發現可疑船舶時，應以警示燈、汽笛、警報器、擴音機、廣播、手旗、信號、國際

旗號、發光信號等方法要求其停船。 

３、登船後應由登船小組長指揮，採取必要之登檢部署，並向受檢船舶船長或代理人表

明身分及說明登船檢查之理由後，由船長或其指定人員陪同檢查。 

４、檢查前後，執檢巡防艦、艇、船應善用探照燈並注意受檢船舶人員在該船舶上的行

動，隨時注意船員之舉止神態以利察覺破綻，特別是船員是否投棄貨物於海中或其

他可疑的行為。 



５、受檢查船舶之人員不具威脅性時，應以柔性方式召集查驗，經查驗完畢後，應允許

其自由活動。 

６、登船檢查之範圍，應依船舶大小、種類、狀況、船員行為及潛在危險而定。 

７、檢查過程發現可疑情形，有正當理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始得會同船員檢查私人空間

與物品。 

８、有關海上可疑（不法）船舶之研判要領、漁船「違常」、「異常」、「反常」徵候，

請參閱本總局八十九年四月二十日（八九）洋局巡字第一七三五七號「海上登檢及

查獲走私案件處理作業要領」。 

六、異議之處理： 

 （一）異議有理由：受檢查人、利害關係人對執行檢查之命令、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

他侵害利益情事，於檢查程序終結前，向執行人員提出異議，執行人員認異議有理

由者，應即停止檢查。  

 （二）異議無理由：執行人員認異議無理由者，得續行檢查，經受檢查人請求時，並應給

予載明檢查過程之檢查紀錄表。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人員實施檢查勤務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情形與有相當

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之情形例示表 

區 分 實  況  例  示 

客觀、合理判斷易生

危害之情形 

一、檢舉或情資：依民眾提出檢舉、諮詢提供的線索等，如走私、 

  偷渡預階段、藏匿偷渡人犯及航跡異常之可疑船筏者，顯示該 

  處所依客觀、合理判斷有違法之虞時。 

二、上級或情資通報：依據上級機關發布緊急通報，或其他情資通 

  報、雷達情資，有涉嫌走私、偷渡等不法份子脫逃、藏匿，依 

  客觀、合理判斷可能進行走私、偷渡等不法行為時。 

三、依情資通報，顯示有嫌疑犯可能搭乘船筏自海域逃逸時。 

四、經觀察船筏之噸位、吃水、平衡與應作業漁區、時間顯有異常 

  者，或以望遠鏡及其他觀測儀器觀察發現船舶載有走私貨物， 

  有擅改船名或船頭與船尾之船名不符之情事者，或發現船舶正 

  接駁私貨或將私貨丟入海中。 

五、夜間發現未點燈或有燈火、信號、旗號異常之漁船者。 

六、其他依經驗法則判斷，易生危害之情事發生者。  

有相當理由足認其

行為已構成或即將

發生危害之情形 

一、依觀察行為人明顯攜帶武器或刀械，與其合法正常使用之處所 

  ，顯不相當者，如車輛駕駛人員或漁船攜帶武器或刀械者。 

二、海岸地區有聚集之人群，見巡防機關人員突作鳥獸散者。 

三、受檢查人有帶違禁物品者。 

四、有其他依經驗法則判斷，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  

  。 


